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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100 年度國科會查核案例宣導     101.03.05 

標題 實際購置項目與報銷內容不符 

違失案例敘述 國立中興大學執行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，98

年度某計畫業務費項下，以○○圖書有限公司出具

之收銀機統一發票，其發票上係以貨號代表品名

（如附圖一、附圖二），由計畫主持人加註文具及

電腦週邊用品等文字辦理核銷；國科會 100 年度間

派員就地查核，經電詢該公司上述發票所列貨號商

品係為書籍，與所報支文具及電腦週邊用品不符

（如附表），請繳回款項，並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

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十四點規定，由學校與計畫主

持人提出書面說明。 

檢討改進措施 1. 採購物品應與計畫執行相關，且應本誠信原則

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真實性負責。 

2. 計畫執行期程使用之物品盡量預估需求量，集

中辦理請購程序，可大幅減輕請購與核銷之行

政作業並降低成本。 

3. 採購以台灣銀行採購部之共同供應契約中所提

供項目為優先。 

4.盡量請廠商開立統一發票時，明列各項物品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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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名稱、數量與單價，確保核銷項目正確性。 

5.收銀機發票上若無品名標示者，於取得發票後，

立即註明品名、單價、數量，避免日久遺忘造成

核銷錯誤。 

相關法令規定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3點。 

資料來源 96至 98年度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原始憑證就

地查核國立中興大學之通知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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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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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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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 


